
甬农发〔2025〕46号

宁波市农业农村局关于印发2025年度全市

农业投入品质量监督抽检实施方案的通知

各区（县、市）农业农村局、高新区经济发展局、前湾新区社管局，局属有关单位：

根据《浙江省农业农村厅关于印发2025年度全省农业投入品监督抽检等实施方案的通知》（浙农法发〔2025〕2号）文件精神，结合我市实际，我局制定了《2025年度全市农业投入品质量监督抽检实施方案》。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组织实施。

宁波市农业农村局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                            2025年4月3日

2025年度全市农业投入品质量

监督抽检实施方案

为进一步加强我市农资市场监管，依法打击生产经营假冒伪劣农业投入品的违法行为，维护农民群众合法权益，保障农业生产和农产品质量安全，制定本方案。

一、总体要求

按照“统一部署、模块推进、靶向抽检”总体要求，根据省农业农村厅部署安排，分为农业投入品常规监督抽检（以下简称常规抽检）和农药质量及隐性成分、肥料含农药成分专项监督抽检（以下简称专项抽检）两个板块实施，现将农业投入品质量监督抽检任务下达到各区（县、市）农业农村局，各承担单位按照“检打联动”要求，按时抽样、及时送检、快速查办。

二、工作任务

全市农业投入品质量监督抽检共458批次，其中抽检种子70批次，抽检肥料68批次（包括肥料专项抽检36批次），抽检农药202批次（包括农药专项抽检112批次），抽检兽药38批次，抽检饲料及饲料添加剂80批次。农业投入品抽检任务分解详见附件1。常规抽检种类与比例、抽检项目详见附件2。
三、实施办法

（一）抽检范围。常规抽检对象为我市从事农业投入品生产、经营、使用的单位和个人，重点抽取近年抽检不合格产品的省内生产企业以及销量较大、新进入当地销售的、近年来没有实施抽样企业的产品。在规定期限内市场监管部门已抽样的产品，不再重复抽取。专项抽检坚持问题导向，以群众反映强烈、近几年抽检不合格多以及疑似存在问题的产品作为抽检重点。同一主体（点）抽取样品不超过2种。

（二）抽检时间。常规抽检分为上半年、下半年两批次进行，其中种子送检完成时间分别为5月15日和10月15日前，农药、肥料送检完成时间为10月15日前，兽药、饲料及饲料添加剂送检在9月底前完成；专项抽检全年一批次进行，各单位送检完成时间为5月15日前，抽检结果上报时间为7月15日前，查处结果上报时间为9月15日前。

（三）抽检种类。原则上按照省农业农村厅布置的抽检种类开展抽检。

（四）抽样要求。常规抽检要根据《浙江省农业农村部门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监管工作细则（试行）》的规定，采取随机方式抽取抽样主体和执法人员，并在规定时间内完成。抽检人员在抽样现场，应对相关证、照进行检查，对未取得相关登记证号、生产许可证、产品批准文号、品种未审定或侵权、种子假冒、经营主体未备案而擅自生产、经营的，以及种子标签内容不符合规定、标注的质量标准与国家要求不符的，要及时立案查处，不再实施抽检。

抽样时，应完整填写《浙江省农业投入品抽样单》。种子产品抽样时，应填写《农作物种子质量检验扦样单》（见附件4）和《农作物种子监督检验委托单》，委托单需通过“浙里办”-“浙农粮”－“种业服务”－“质量检验委托”在线申请填报并下载打印提交。

肥料产品抽样，详细填写肥料产品中各成分标明量，有机肥料氯离子≥2.0%的须填写氯离子标明量，含氯的复合肥料、有机无机复混肥料、大量元素水溶肥料须填写清楚氯离子标明量（高氯、中氯、低氯）。抽检属于备案的肥料产品（复合肥料、水溶肥料、掺混肥料等）只要求检测是否含有农药成份。
农药产品抽样，涉及农药产品隐性成分的抽检，重点向生物农药、除草剂等产品倾斜。

兽药产品抽样，按照《兽药质量监督抽查检验管理办法》（农 业农村部公告第 645 号）执行，应严格核对兽药产品追溯码和贮 藏条件，避免抽取距离有效期不足 3 个月的近效期兽药产品，所 抽取样品 1 式 3 份全部寄送或送至检验机构，运输过程中应注意 保存方式。

饲料产品抽样，应注意产品的生产日期和保质期（送样时原则上至少有25天的保质期），避免在检测和异议申诉期间已超过保质期。
被抽产品（如农药、肥料、饲料及饲料添加剂）执行企业标准的应及时索取产品企业标准。从非生产单位直接抽取农药、种子样品的，抽检单位必须以邮政快递或其他快递方式向样品标称企业发出《产品确认通知书》（见附件3），并留存送达凭证，要求其在收到通知书之日起15日内进行书面确认，逾期未书面回复的，视为对样品真实性无异议。对逾期未反馈的，抽检单位要及时通过邮政快递或其他快递系统网络下载签收记录，并将记录留存备查。

检验和判定。专项检测样品送省厅确定的检测机构。常规检测中种子样品送浙江省种子质量检验站检测，兽药、饲料样品送浙江省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（浙江省兽药饲料监察所）检测，其他品种应选择具备相应资质的检测机构检测。送样时，应与检验机构核对样品信息，在委托单上签字、加盖委托单位公章，办理正式委托手续。

抽取的种子样品应在 15 天内送浙江省种子质量检验站检测，以免影响检测的准确性，同时将监督抽检信息报厅法规与执法指导处进行备案。
农药产品检测项目主要为有效成分含量，有特殊要求的另行规定。检验和判定原则上按产品标明的标准执行。对标明为企业标准同时又不能取得标准时，可采用相应的国家标准、行业标准或同类产品的检测方法进行检测。按明示值进行判定，允许波动范围按《农药登记资料规定》要求执行。农药产品中检出未经登记或未明示农药成分的，按《农药管理条例》规定，判定为假农药。

饲料产品质量指标按照生产企业执行的产品标准、有效合同、 饲料标签和产品说明书上明示指标进行判定。如生产企业执行的产品标准与明示指标、《饲料添加剂安全使用规范》（农业部公 告 2625 号）不一致，应从严判定。

（六）复检要求。被检单位对检测结果有异议的，应当在收到检验结果后7个工作日内（饲料和饲料添加剂产品标签中分析 保证值之外的指标判定不考虑产品的保质期），向抽检单位书面申请复检，并说明复检理由，未按时提出异议的，视为认可检验结果。复检样品必须为抽样留存样品，复检机构为原检验机构，复检结果为最终结果。

（七）结果处理。各抽检实施单位在收到检测报告后要及时将检测结果告知受检单位（或个人），经确认为质量不合格的投入品要及时查处并溯源，并上报相关信息。

四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加强组织领导。农业投入品抽检是掌握市场质量状况、打击假劣产品、维护农民利益的有效途径。各区（县、市）农业农村部门要高度重视农业投入品质量监督抽检工作，突出问题导向，认真组织，按要求及时完成。

（二）提高工作效率。实施机构要严格按照“合法、科学、公正、客观、高效”原则，按时做好抽样、确认、及时送样、征求异议、结果报送、案件查处等各环节工作。

（三）严肃工作纪律。抽检工作人员必须秉公办事、不徇私情。抽样前不得通知被抽样人，统一公布检测结果前不得泄露检测情况，不得将检测结果告诉无关人员。要遵循随机原则，按照国家规定的方法科学抽样，不得抽取被抽样人推荐或选送的样品。

联系人：黄薇、徐拂晓。

附件：1.2025年度农业投入品质量监督抽检任务表

          2.2025年常规抽检种类及项目

3.产品确认通知书

      4.农作物种子质量检验扦样单  
附件1

2025年度农业投入品质量监督抽检任务表

单位：批次
	承担单位
	抽检总数
	种子
	肥料
	农药
	兽药
	饲料及饲料添加剂

	
	
	
	总数
	其中专项抽检
	总数
	其中专项抽检
	
	

	
	
	
	
	肥料含农药成份
	
	农药质量
	隐性成分
	
	

	海曙区农业农村局
	31
	5
	5
	3
	16
	6
	3
	1
	4

	江北区农业农村局
	36
	5
	6
	4
	20
	7
	4
	1
	4

	镇海区农业农村局
	32
	5
	5
	3
	16
	6
	3
	1
	5

	北仑区农业农村局
	32
	5
	5
	3
	16
	6
	4
	1
	5

	鄞州区农业农村局
	42
	10
	7
	4
	18
	6
	3
	2
	5

	奉化区农业农村局
	41
	6
	7
	4
	21
	7
	4
	2
	5

	余姚市农业农村局
	47
	8
	7
	3
	21
	6
	6
	3
	8

	慈溪市农业农村局
	51
	8
	8
	4
	24
	8
	6
	3
	8

	宁海县农业农村局
	51
	8
	8
	4
	24
	7
	6
	3
	8

	象山县农业农村局
	51
	8
	8
	4
	24
	8
	6
	3
	8

	宁波市农业农村局
	44
	2
	2
	/
	2
	/
	/
	18
	20

	合计
	458
	70
	68
	36
	202
	67
	45
	38
	80


附件2

2025年常规抽检种类及项目

	类别
	种类
	抽检比例（%）
	抽检项目
	抽检环节

	种 子
	水稻
	35
	净度、发芽率、水分。水稻增加真实性项目，杂交水稻和杂交玉米增加纯度、转基因成分项目
	生产、经营

	
	玉米
	10
	
	

	
	大豆
	3
	
	

	
	油菜
	7
	
	

	
	瓜菜
	31
	
	

	
	大小麦
	7
	
	

	
	蚕豌豆、绿肥
	7
	
	

	肥 料
	复混(合)肥料
	65
	N、P、K、Cl
	生产、经营

	
	有机肥料、有机无机复混肥料
	25
	总养分、有机质、pH、Cl、水分
	

	
	水溶肥料
	10
	按标准
	

	兽 药
	抗菌药
	>40
	性状、鉴别、检查、含量测定、非法添加物（限上报农业农村部地区）
	生产、经营、使用；

其中生产环节重点抽检辖区内兽药生产企业；经营环节重点抽取非本省生产企业的产品

	
	兽用中药
	>15
	
	

	
	蚕、蜂、宠物、水产用兽药
	>10


	
	

	饲 料
	猪、牛、羊配合饲料、浓缩饲料和精料补充料及其他动物饲料
	>30
	铅、镉、喹乙醇、喹烯酮、 金霉素、土霉素、氟苯尼考、莫能菌素
	生产、经营、使用；

其中辖区内饲料生产抽检不少于企业总数的30%



	
	禽配合饲料、浓缩饲料
	
	铅、镉、喹乙醇、喹烯酮、 金霉素、土霉素、氟苯尼考、氯霉素、氯羟吡啶
	

	
	水产配合饲料
	
	铅、镉、喹乙醇、喹烯酮、 金霉素、土霉素、氯霉素、 呋喃西林、呋喃妥因、呋喃它酮、呋喃唑酮
	

	
	宠物饲料
	<10
	粗蛋白、粗脂肪、铅、镉
	

	
	维生素预混合饲料
	35
	维生素A、维生素D3、维生素 E、维生素B1、维生素B2、维生素B6
	

	饲 料
	微量元素预混合饲料
	
	铜、锌、铁、锰、铅、镉
	

	
	复合预混合饲料
	
	铜、锌、维生素 A、维生素E、维生素B2、维生素B6、赖氨酸、蛋氨酸、铅
	

	
	动物源性单一饲料
	5
	粗蛋白、三聚氰胺
	

	
	植物源性和微生物发酵类单一饲料
	
	粗蛋白、三聚氰胺、黄曲霉毒素B1、玉米赤霉烯酮、T-2毒素、赭曲霉毒素A
	

	
	饲料添加剂和混合型饲料添加剂
	15
	铅、主成分（产品标准方法适用时）
	

	
	自配饲料
	5
	非法添加物
	


注：上报农业农村部的兽药按相关公告开展非法添加物检测。
附件3

产品确认通知书

                  　　　　　　　       ：

本机关　　　年　　月　　日在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发现标称为你单位生产的产品，基本情况如下： 

	产品名称
	
	
	

	商    标
	
	
	

	生产单位
	
	
	

	许可号
	
	
	

	生产日期（批号）
	
	
	

	规    格
	
	
	


请你单位于　　　　年　　月　　日前确认上述产品是否为你单位生产。若非你单位生产，请书面说明理由。逾期未回复的，视上述产品为你单位生产。

联系人：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联系电话：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农业行政执法机关（印章）

年  月  日
附件4
农作物种子质量检验扦样单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  ）种质扦（  ）字（  ）第  号
	委托单位
	

	受检单位
	
	电 话
	

	地   址
	
	邮 编
	

	作物种类
	
	种子类别
	

	品种名称
	
	生产商

检测日期
	

	种子批号
	
	质量保证期
	

	包装规格
	
	包装状况
	密封     不密封   . 

	样品数量
	  　　　   （克）
	扦样基数
	  　　 　（公斤）

	检验项目
	净 度   发芽率    水分     纯度  . 真实性  .  转基因成  份  .

	检验依据
	GB/T3543.1~3543.7—1995
	

	扦样地点
	
	判定依据
	

	标签质量指标
	纯度≥     %，净度 ≥     %，发芽率≥     %，水分≤     %

	生产商
（标称）
	单 位
	
	电 话
	

	
	地 址
	
	邮 编
	

	受检单位对扦样及上述所填内容无异议后签字
负责人（签字）：            （公章）
年   月    日
	扦样人（签字）：
扦样单位（公章）
年   月    日


注：1.检测日期是指生产经营者检测种子质量特性值的年月，具体按照商品种子标签标注的 检测

日期进行填写。 

2.本单一式三联，扦样单位、受检单位、管理部门各执一联。 

3.包装状况、检验项目和检验依据在所选项后的“”内打“√”。 

4.( )种质扦（ ）字（ ）第 号：前三个括号内依次填写地名、抽检性质（监督、储 备或委

托）、年
宁波市农业农村局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2025年4月7日印发



